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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ISO12：1987（E）《航空管路识别》。

为便于管路的日常维修与识别，本标准将管路名称作中英文对照，并在标志图下方标注中文解释。

本标准由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规划科技司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航空安全技术中心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航空安全技术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咏梅、刘家伟、杜伟军、孙作琪。

本标准由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航空安全技术中心负责解释。



ISO前言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是由国家标准化团体(ISO成员团体)组成的世界性联合会。国际标准的制

定工作通常由ISO所属的各技术委员会进行。凡对某一技术委员会的专业感兴趣的成员团体，均有权派

代表参加该技术委员会。与ISO有联系的官方或非官方的国际组织亦可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工作。

经各技术委员会采纳的国际标准草案在被ISO理事会批准为国际标准之前，须分发给各成员团体投

票表决。根据ISO的工作程序至少有75％的投票成员团体投票赞成，该标准草案方可被批准为国际标准。

国际标准IS012(E)是由国际标准化组织航空和航天技术委员会(ISO／TC20)起草的。

本标准的第二版本取代第一版本(IS012：1976)，并做了以下技术修订：

——修改了应用的范围和领域；

——增加了用于表示过滤空气的符号(见表1和图2)；

——在辅助识别标志方面，扩充了条款3．3(见4．3)。

用户应注意到所有国际标准都是经反复修订而成。除非另有陈述，对任何国际标准而言，文中引用

的所有文献均为最近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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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 围

本标准对航空器和航天器系统中，以适当的标志指示刚性管路组件的功能和管内流体的标志图形提

出要求，但不包括航空发动机上，直接与机身系统连接的管路组件。

需要时，本标准也可应用于软性管路组件。

本标志图形为日常维修工作提供必要的最低限度的识别标志。

注：依据本标志图形而使用的标志，不应对管路的化学或机械性能产生影响。

2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为

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ISO3323航空器—液压部件—指示部件内部允许使用的流体的标志

3标志图形

3. 1概述

3.1.1当环境温度允许时，标志图形应由设置在管路上的标志组成，这些标志指示管路的功能或管内流

体，对管内流体的危险性给予适当的警告，并在需要时指示管内流体的流动方向。标志图形的典型应用

见图1。

任何所需的辅助识别应与本标准中所规定的文字、符号和颜色分开并有所区别。建议此类辅助识别

应采用数字编码的形式（见图1d）。

3.1.2因环境温度过高而无法使用标志时，应尽可能充分履行本标准的要求。作为最低要求，按照第5

章设置、以黑体字表示的每个符号应在管路承受的温度范围内保持字迹清晰。

3.2基本识别

3.2.1表1中列出的每个刚性管路系统，应通过表示该系统名称的标志与表1和图2所示的符号一起进

行识别。

3.2.2用于加注、通风、压力传输、灌注和排水的管路或有相关功能的设备，应通过与主管路相同的标

志进行识别。

3.2.3表1中未列出管路（如厕所管路）的内含物，如有必要，仅用包含其功能或内含物名称的标志进

行识别。

3.3辅助识别

3.3.1对基本识别的进一步细分

在有必要对管路予以进一步识别的地方，应以描述具体功能和管内流体的附加字符对基本识别加以

细分（例如“甲基溴”、“自动驾驶”）。它可以设置在紧靠基本识别标志的次级、较窄的标志上，或夹在

前后字符之间（见图1e）。

3.3.2警告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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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必须指明管内流体对维修人员有危险的管路上，应在紧靠基本识别标志的地方设置图2

(№ 14)所示的警告符号。

3．3．3流动方向

需要时，应使用附加箭头符号指示管内流体的流动方向，如图2所示(№18)。



4 标 志

4．1 概述

除4．2．2和4．3．2中规定的要求外，所有文字和符号均应为黑色，印刷于白色或类似白色的底面上。

4．2 基本识别标志

4．2．1 基本识别标志的宽度不应小于25 mm，且应包含以下内容：

a)在标志的空边印有间隔的或连续图形的相应符号，其条宽为7 mm(见图2)；

b)在不采用符号的部分每隔一定间隔重复标注管路系统的名称，其文字的高度不应低于3 mm，行

间距不应超过文字高度的两倍。

4．2．2 需要时，书写的底面可以是彩色的，所用的颜色应如图2所示。这些颜色应为表2中规定的色度

值，其色彩深度不应使文字模糊不清。在采用两种r．1J：颜色的地方，其色带宽度应基本相同。

4．3辅助识别标志

4．3．1 辅助识别标志(见3．3)的宽度不应小于12 mm，且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a)以一定间隔排列的相应的符号，如图2(N914和N018)所示；

b)所需的字符说明，其字母高度不应低于2 mm，按一定间隔重复，行间距不超过字母高度的两倍。

4．3．2 在用辅助识别标志指示液压系统管路允许使用的液体类型的地方，其符号应是ISO 3323中规定

的特种液体的名称；在ISO 3323中规定用颜色表示特种液体的地方，需要时，书写符号的底面可以是彩

色的。在这种情况下，所用颜色应为ISO 3323为这一特种液体所指定的颜色。

4．4识别

在购置和操作时，应依据相关的国家标准编号连同表1和／或图2所示的符号数字来共同识别标志。

5标志的设置

标志应设置在管路部件的两端，并沿管路按一定间隔设置。应选择识别点，以便在安装管路时每个

维护点和观察口的附近至少有一个标志。在管路的长度小于600 mm且所装管路容易跟踪的地方，只需使

用一个标志。

为了避免过多使用标志，可根据实际情况执行这些要求。当一根相当长的单体管路的能见距离不受

限制时，只需以一定的间隔来设置标志，这一间隔应确保至少有一个标志能通过管路沿线的任一观察点

加以辨认。



1 标志上方的字符表示标志底面的颜色，该颜色由表2提供色度值。
2 辅助识别标志可位于基本识别标志的任一空边上。

图1 标志的典型应用



1 标志上方的字符表示标志底面的颜色，该颜色由表2提供色度值，标志的下方是用于识别的号码和中文名称。

2 符号可以位于标志的任一空边上(见4．2．1a)。

图2 识别符号和颜色



1 标志上方的字符表示标志底面的颜色，该颜色由表2提供色度值，标志的下方是用于识别的号码和中文名称。

2 符号可以位于标志的任一空边上(见4．2．1a)。

图2(续) 识别符号和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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